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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岡 山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

「115 年洗衣部國有房地租賃案」(案號：115-005)投標須知 

一、標的名稱：115年洗衣部國有房地租賃案。 

二、營業地點：岡山榮家（地址：高雄市燕巢區成功路一號） 

三、投標標價之底價金額：53萬元整。 

四、招標方式：公開招標。 

五、廠商資格及應備文件： 

(一)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。 

(二)廠商屬已立案之法人、機構、團體、公司或行號時，其項目列 

有「洗衣業」或其他上述相關行業（明列種類）之業務者。 

(三)自然人：身分證影本。 

(四)自然人需出具曾經營洗衣工作相關證明文件。 

六、機關提供之招標文件： 

(一)投標廠商領取之招標文件，包括下列各項，應詳細核對。 

1.洗衣部國有房地租賃案契約書。 

2.投標須知。 

3.投標廠商聲明書。 

4.開標委託書。 

5.廠商資格審查表。 

6.標單。 

7.標封(含證件封、標單封、外標封)。 

8.退還投標保證金申請書。 

(二)本投標須知所附之投標廠商聲明書中，投標廠商若屬第一項至

第七項者，不得參加投標；其已投標（得標）者，取消資格；

該聲明書未依規定填寫、裝封、遞送者，喪失決標資格。 

七、招標文件之領取： 

(一)投標廠商應於領投標截止期限內（自即日起至 115 年 6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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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週一)下午 5 時止），向本家收發室領取；或至本家官網首頁逕

行下載。 

(二)投標廠商於領投標截止期限內（以到達時間為準）將投標文件

郵寄或親自送達至本家收發室（高雄市燕巢區成功路一號）收。 

八、投標文件之封裝： 

(一)投標應備文件包括下列各項，投標前應逐一填妥並簽章，分別

裝入各標封內，凡投標文件不齊全或未按規定者，所投之標為

無效標。 

(二)標單封：標單應將標價填妥後放入標封內。 

(三)證件封：各項表件(請依序放入廠商專用證件封內)。 

1.廠商資格審查表。 

2.投標廠商聲明書。 

3.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。(以自然人身分參加投標者，需檢附

身分證影本) 

4.自然人需出具曾經營洗衣工作相關證明文件。 

5.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文件。(自然人身分參加投標者免附) 

6.退還投標保證金申請書。 

7.開標委託書（委託代理人出席開標時始需檢附）。 

   (四)開標委託書應依式填竣後，由受委託人於開標前出具開標委託

書及其身分證正本供本家查驗，查驗無誤後，方得進入標場；

倘為投標廠商負責人本人出席，則無需出具開標委託書。 

(五)上述投標文件應記載詳盡，保持完整，並加蓋印章後，分別密

封於各標封內；再將上述標封共同放入投標『外標封』內。 

九、投標文件之填寫： 

(一)廠商資格審查表： 

投標廠商應於該表填寫廠商名稱、各項證件號碼及其他應填事

項。(合格與不合格欄由本家審查後填具，廠商請勿填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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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投標廠商聲明書： 

投標廠商需填具「投標廠商聲明書」乙份，並自行負責聲明之

事項。未填寫完全，或其內容虛假經查證或舉發者，皆視為無

效標。 

(三)投標文件之簽章： 

1.投標廠商設為個人廠商，應由該廠商在投標文件上蓋章。 

2.投標廠商設為公司組織之廠商，則應蓋公司及負責人登記之印

鑑章。 

(四)塗改與更正： 

投標文件需用本家所發表格，若填寫錯誤需更改時，更改處應

由負責人蓋章。 

(五)標單封填寫： 

投標廠商所寄之投標函件密封，並標示廠商名稱及地址後郵

寄，違反規定者取消投標資格。 

十、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限制： 

(一)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

處有期徒刑者，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年。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

無罪定讞者，應註銷之。 

(二)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七款至第十四款情形或第六款

判處拘役、罰金或緩刑者，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。但經判決撤

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，應註銷之。 

十一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： 

      投標人就本標租案，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或第

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，應一併填附「公職人員利益

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

表」如未揭露者，依同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處罰。 

十二、無效投標文件之認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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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未按本投標須知各項規定辦理者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投標 

   文件即視為不合規定之無效標；於開標之後發現者，則不決標 

   於該廠商。 

(一)同一招標案之投標文件，收到兩份(含)以上係由同一人、同一

廠商或同一公司使用相同或不同之名字所發者。 

(二)投標廠商違背開標委託書規定者。 

(三)未繳納投標保證金者。 

(四)投標文件內容更改，而未按本須知第九條第(四)項辦理者。 

(五)未依本須知第七、八條規定辦理者。 

(六)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、證件或以變造之文件投標。 

(七)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。 

(八)廠商未於本須知第十三條所訂期限內投標者。 

十三、投標文件收受之地點及截止期限： 

  依第六條規定封裝完成之投標外標封，應於 115 年 6 月 1 日 

  下午 5時前以郵遞(或送達)寄達本家：高雄市燕巢區成功路一 

  號(以收發室登記收件時間為憑)，逾時寄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 

  還。 

十四、招標文件之補充與釋疑： 

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，應於等標期四分之一期限內，

以書面向本家秘書室請求釋疑，其不足一日者以一日計。本家

將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釋疑及後續作業。 

十五、廠商提出異議申訴之期限、程序及處置： 

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五條、第七十六條、第一百零一條、第一

百零二條、第一百零三條規定辦理。 

十六、開標： 

(一)115年洗衣部國有房地租賃案開標訂於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2

日上午 10 時 30分於本家第二會議室公開舉行，投標廠商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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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場開標(不到場者視為自動放棄加、比價權)，當天如因颱風

或其他突發事故經政府宣布停止上班者，則順延 1 天同時段開

標或由本家另行通知開標日期。 

(二)進入標場之投標廠商僅限公司負責人或授權人(備妥委託書，

限一人參加)應攜帶身分證或駕照等證明文件，經承辦人員核對

無誤後，始得進入標場。 

(三)招標方式為：參考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3條 

    規定，如未能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時，得經機關首長 

    核准，改採限制性招標。 

十七、決標： 

(一)本標案以總價【即以（廠商每個月須繳付給本家之租金）乘以

（12個月）計算】比價，在底價以上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廠商，

並以所報標單大寫為準。 

(二)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，其最高標價低於底價時，得洽

該最高標廠商優先加價一次；加價結果仍低於底價時，得由所

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重新比加價格，並以不逾三次

為限。 

(三)兩家廠商總價相同且均在底價之上而同為最高價時，應由該等

廠商比加價格一次，以高價者決標。比加價格後之價格仍相同

者，再比加價格一次。如比加價格次數已達前項規定之三次者，

逕行抽籤決定之。 

十八、資格確認： 

得標之廠商於決標日起 3 日內，應將投標須知第五條規定之各

項證件正本送請本家核對，如未辦理或送核對之證件有偽造情

形，取消其得標資格。若得標廠商因前項而喪失其得標資格，

本家得徵詢進入底價之次高標廠商依決標價承攬或廢標。 

十九、簽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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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 10日內辦理簽約。 

二十、拒絕簽約之處理： 

(一)得標廠商若於規定期限內拒不簽約時，本家得取消廠商得標資 

格、沒收其投標保證金。 

(二)若得標廠商因前項而喪失其得標資格，本家得徵詢進入底價之

次高標廠商依決標價承攬或廢標。 

二十一、投標保證金： 

(一)53,000元(投標保證金參考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要點第 

12.(二).1規定計收)；開標時如無投標保證金，作無效標論。 

(二)投標保證金得以現金、支票或匯票為之，如使用票據其抬頭請

開立「岡山榮譽國民之家」。 

(三)繳納投標保證金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： 

     1.以票據方式繳納者，受款人為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岡

山榮譽國民之家」。 

 2.以匯款方式繳納者，請匯入中央銀行國庫局「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岡山榮譽國民之家」，帳號：24690102120591。 

 3.以現金繳納者，請至岡山榮家出納室繳納，並將收據放入證   

件封內，未放者視為無效標。 

(四)如未得標或經審查資格不合者，當場無息發還投標保證金；得 

標者轉換為履約保證金。 

(五)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投標保證金，不予發還，

其已發還者，並予追繳： 

1.以偽造、變造之文件投標。 

2.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。 

3.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。 

4.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。 

5.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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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，繳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。 

7.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。 

二十二、履約保證金： 

(一)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 10 日內與本家完成簽約，並繳付履

約保證金；如有特殊情形，得經本家同意後展延之。 

(二)履約保證金參考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要點按最高標年

租金換算月租金額之二倍金額計收。 

(三)履約保證金於合約期滿，扣除欠繳租金、拆除地上物或騰空租

賃物、損害賠償等費用後，無息退還。 

二十三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本案招標如有特別規定，另以附加條款補充之。 

(二)如有臨時必要補充事項，本家得於開標當場宣佈說明。 

(三)廠商對於本家之招標、審標、決標等過程若有異議，得參照政

府採購法第七十五條相關異議申訴規定辦理，以書面向本家提

出異議。 

(四)投標廠商在開標前須將投標文件列為密件處理。 

二十四、本家政風室檢舉信箱：燕巢郵局第 26號信箱。檢舉電話：

(07)6162219  

二十五、投標須知列入合約之一部分，未盡事宜得於合約中做詳細之

規定。以下空白。 


